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监管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单位、产权单位、监理单位、安装单位、维保单位、检测单位，各有关单位：
　　近年来建筑起重机械事故频发，仅在2020年我国就先后发生淮南“7.5”、包头“5·19”等十多起塔式起重机倒塌或施工升降机坠落事故。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包括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门式起重机、附着式升降作业平台、吊篮等，下同）监管，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经研究，我局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建筑起重机械监管的相关要求，请有关单位认真遵照执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认真履行危大工程管理的主体责任。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及起重机械的基础和附着工程属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各方责任主体应严格执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的相关管理规定。符合以下情况的建筑起重机械安拆及基础、附着工程属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由施工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一）起重量300kN及以上，或搭设总高度200m及以上，或搭设基础标高在200m及以上的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二）起吊范围覆盖居民区、城市主干道、施工现场临时生活区及其他已在建工地的塔式起重机安装和拆卸工程。
　　（三）达到一定年限的建筑起重机械（符合附件条件的）安装和拆卸工程。
　　（四）发生严重变形或事故的起重机械的拆除工程。
　　（五）采用高承台、钢结构平台、利用原有建筑结构的特殊基础工程；附着距离达1.5倍制造商的设计最大值、附着杆数量少于制造商的设计数量、附着杆均位于垂直附着面中心线的同一侧的起重机械附着工程，以及附着杆与垂直附着面中心线之间的夹角小于15°或大于65°的塔式起重机附着工程。
　　二、安装拆卸方案应具有针对性指导性。由专业分包单位编制的专项方案应由专业分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和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共同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后方可实施。专项方案应包括：工程概况和特点、施工平面布置、场地及周边环境情况、施工要求和技术保证条件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操作规程及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等编制依据；施工进度计划、材料与设备计划等；技术参数、安装工艺流程、安装顶升拆除施工方法、操作要求、检查要求维保要点等施工工艺技术；组织保障措施、技术措施、监测监控措施等；施工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其他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验收标准、验收程序、验收内容、验收人员等验收要求及检测、验收周期；常见的断电、漏电、强风、雷击、液压泵故障等突发险情的应急处置措施；安装、拆卸选用的起重设备、吊索具的选用与验算，附墙架及加节具体安装作业方法图示及安全要求，附着立面图，附着计算书、相关施工图纸及节点详图；防御台风应急救援预案。塔式起重机附着支承处建筑主体结构应由原设计单位验算合格。达到一定年限的建筑起重机械检测周期应在方案中予以明确。施工总承包单位（使用单位）、监理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规定审核专项施工方案，严禁流于形式走过场。
　　三、应严格按照专项方案组织施工。施工单位专职安全员和监理单位专责安全监理员在安装、维保、检测作业时实施旁站监管，核对到场安装、维保、检测人员的上岗证，并对现场影响范围设置围蔽和警示标牌。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顶升、拆卸过程要保留完整清晰的影像资料。检测作业时，应配合检测机构提供工程相关技术资料，建筑起重机械检测作业完成后，检测人员应当场出具书面检测结果通知书或检验意见书，并注明检测初步结论（合格或不合格），专职安全员、安全监理员应现场见证签名。检测结果存在不合格项目的，应逐项记录不合格项照片，通知产权单位和安装单位核对并落实整改。检测结果评定为不合格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应立即封停该起重机械，对现场影响范围设置围蔽和警示标牌。专职安全员、安全监理员应与安装、维保、检测人员现场合照存档。凡抽查发现，无合照存档，或维保记录、检测结果通知书无专职安全员、安全监理员及维保、检测人员签名的，或维保记录未附设备基础、标准节、吊臂连接点、安全保护装置、附着装置、吊索具等部位现场维保照片的，视为相关人员未到场履责。
　　四、加强台风防御措施。我区位于台风重点防御区，建筑起重机械的使用环境复杂，工况恶劣。为确保建筑起重机械的使用安全，各相关责任主体应严格执行《广东省建筑起重机械防御台风安全技术指引（试行）》的相关技术措施。达到一定年限的建筑起重机械应当缩短检测周期，具体周期详见《达到一定年限的建筑起重机械检测周期》（附件）。达到《建筑起重机械安全评估技术规程》规定的使用年限后，应督促产权单位对设备进行安全评估，取得评估合格报告后方可继续使用。施工总承包单位在台风来临前组织至少一次建筑起重机械检查与维护，并按规定填写检查与维护记录。在台风过后应经再次检查与维护后方可使用。
　　五、规范起重机械验收检测周期。应严格执行《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即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附着完毕后，使用单位应当组织出租、安装、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建筑起重机械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建筑起重机械在验收前应当经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验合格。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在日常监督巡查中，应重点抽查初始安装完成时、安装到最大独立自由高度时、第一道附墙安装完成时、最终高度安装完成时、定期检测周期超过1年（老旧设备检测周期按附件的规定）的塔式起重机验收及检测情况，以及初始安装完成时、最终高度安装完成时、定期检测周期超过1年（老旧设备检测周期按附件的规定）的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和附着式升降作业平台的验收及检测情况。超期未办理检测和验收手续的建筑起重机械应立即停止使用。
　　六、规范起重机械检测委托。建筑起重机械检测委托合同在我站备案后，该设备直至拆除前的历次检测均应由备案的检测机构完成，不得擅自更换。如因特殊情况确需更换检测机构的，应提供与原检测机构解除合同的协议书及新签订的委托检测合同重新在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窗口备案。
　　七、加强汽车吊检测使用管理。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应检查进场作业的汽车吊整机出厂合格证明、定期检测报告、定期维保记录和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严禁汽车吊改装和超载作业。作业期间应有专人旁站监管。
　　八、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在日常监督巡查中，要把压实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放在根本落脚点，从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安全交底、安全管理、安全检查等方面入手，结合“一线三排”工作要求，监督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现场抽查发现的起重机械安全隐患，应责令施工、监理、安装、维保等责任主体举一反三对项目所有同类设备的各个部位进行全面排查，并对照查看相关的记录文件检查相关单位履责记录，发现有存在未认真履责，未执行相关规定、规范标准及设计文件、施工方案的，记录弄虚作假的，应对相关责任主体作出动态记分，情况严重的作出诚信扣分。
　　九、本通知在2021年1月1日起执行，之前已安装的达到一定年限的建筑起重机械可参照普通起重机械进行管理。
 
　　附件：达到一定年限的建筑起重机械检测周期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0年12月11日
 





















　　附件
　　达到一定年限的建筑起重机械检测周期
	设备规格
	设备使用年限/加密检测周期
	安全评估年限

	630kN.m以下（不含630kN.m）塔机
	6年/6个月
	8年/3个月
	10年

	630-1250kN.m（不含1250kN.m）塔机
	8年/6个月
	10年/3个月
	15年

	1250kN.m塔机
	10年/6个月
	15年/3个月
	20年

	SC型施工升降机
	4年/6个月
	6年/3个月
	8年

	SS型施工升降机
	3年/6个月
	4年/3个月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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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筑

起重机械使用单位、产权单位、监理单位、安装单位、维保单位、检测单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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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建筑起重机械事故频发，仅在

2020

年我国就先后发生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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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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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多起塔式起重机倒塌或施工升降机坠落事故。为深刻吸取事

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包括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

门式起重机、附着式升降作业平台、吊篮等，下同）监管，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经研究，我局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建筑起重机械监管的相关要求，请有

关单位认真遵照执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认真履行危大工程管理的主体责任。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及起

重机械的基础和附着工程属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各方责任主体应严格执

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

管理的实施细则》的相关管理规定。符合以下情况的建筑起重机械安拆及基础、

附着工程属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由施工单位组织召开

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一）起重量

300kN

及以上，或搭设总高度

200m

及以上，或搭设基础标高

在

200m

及以上的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二）起吊范围覆盖居民区、城市主干道、施工现场临时生活区及其他已在

建工地的塔式起重机安装和拆卸工程。

 

